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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意大利反食品浪费立法中的食品捐赠法律制度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李军波 
 

    在国外，为规制食品浪费行为专门立法的仅有法国和意大利。法国于 2016年 2月 11日颁布

了《与反食品浪费相关的法律》（以下简称法国 2016—138号法律），意大利于 2016年 8月 19日

颁布了《关于为社会团结和限制浪费而捐赠和分配食品与药品的法律》（以下简称意大利 2016—

166号法律）。食品捐赠法律制度是这两部立法的共有性内容，同时也是核心内容。 

    食品捐赠法律制度在反食品浪费立法中的地位。意大利 2016—166 号法律共 10 条，其中第

三、四、五条专为食品捐赠而设，具体规定了捐赠食品的一般性规则、捐赠食品的具体方式以及

捐赠食品的质量标准和保存规则等。第一条“原则”和第二条“定义”虽然涵括内容较广，但食

品捐赠相关内容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对食品捐赠在反食品浪费诸措施当中优先地位的确

认、食品捐赠及其各类参与主体的内涵、食品捐赠标的的具体涵摄范围等。 

    法国 2016—138号法律仅有 4个条款，针对《环境法典》的 3条涉及食品捐赠的修正性规范

内容最为详尽，内容涵括：食品捐赠在各类反食品浪费措施当中的优先地位，食品捐赠人针对捐

赠食品的基本义务以及违反义务的惩罚措施，食品捐赠合同的特殊规制，食品捐赠标的物的基本

要求等。 

    由上可见，两国立法中的食品捐赠法律制度具有如下共同点：一是食品捐赠在各类反食品浪

费立法措施当中均居于优先适用地位，二是食品捐赠的规范内容，尤其是针对相关主体权利义务

的设定都比较具体，可操作性强。 

    食品捐赠主体及其权利义务。意大利 2016—166号法律将食品捐赠主体规定为“食品经营者”，

并于第二条将其内涵界定为：从事与食品生产、包装、加工、分销和供应等有关活动的公营或私

营、营利或非营利的利益相关者。法国 2016—138号法律将食品捐赠主体限定为“食品销售者”，

并未对其含义作出界定，但法律第一条第一项将反食品浪费的内涵定义为：食品生产者、加工者

和销售者、消费者以及他们的协会必须承担责任并采取相关行为，将“销售者”与其他主体类型

并立，由此不难推出：食品销售者的主体类型应当涵括除食品生产者、加工者之外的以食品出售

为业的所有经营者。 

    两国立法都将食品捐赠主体限定为参与食品生产、储藏、运输、加工、销售、消费等产业运

行过程的各类主体，但具体外延涵摄范围明显不同。意大利立法中“食品经营者”的外延涵括范

围极广，公私法主体、营利与非营利组织都被纳入其中。法国立法中“食品销售者”的外延涵括

范围则明显狭窄，仅限于从事食品销售业务的营利性组织。 

    意大利 2016—166号法律第三条为食品经营者明确赋予了自由捐赠权，其余各条则专门围绕

其捐赠行为设置了绵密的义务，具体包含：应当致力于通过良好操作规范保障所捐赠食品的健康

和卫生安全；应当对所捐赠食品符合相关质量和安全标准负其责任直至捐赠完毕；应根据质量和

健康、卫生标准，依法选择所要捐赠的食品；应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污染或混杂所要捐赠的不同

用途的食品。 

    法国 2016—138号法律并未赋予食品销售者捐赠权，相反，却将特定食品的捐赠设定为义务，

具体表现为：1.规定直接捐赠义务。法律第一条首先列出各种反食品浪费行为的先后顺序，即：

食品浪费的预防行为；可供捐赠或加工使用食品的捐赠行为；通过将食品废弃物转化为动物饲料

的回收行为；将食品废弃物作为肥料或能源转化材料的再利用行为。紧接着要求食品销售者按照

法定的顺序处置其食品。这就意味着，如果食品销售者剩有可供捐赠的食品，他就负有先将其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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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的义务。若捐赠不能，致使可捐赠食品转化为食品废弃物，则其再负担回收、再利用义务。2.

设置间接保障义务。法律第一、三条规定：在不违反有关食品卫生安全规则的情况下，食品销售

者负有不得故意使其仍适宜消费但未售出的食品不再适宜消费的义务。若食品销售者违反该义

务，故意使可用于捐赠的食品超出保质期或者变质而不适宜捐赠的，将被处以罚款（3750欧元）。

同时，任何合同条款均不得阻止以经销商标签出售的食品的对外捐赠行为，否则将可能招致无效

以及相应的处罚责任。 

    由此，我们可以将意大利的立法概括为“自由捐赠权附随系列义务模式”，将法国的立法概

括为“捐赠行为义务化模式”。两种模式强烈的相背性表现出两国反食品浪费任务在急迫性上以

及立法者对食品浪费行为价值评判的不同。每年每个超市浪费掉的食品平均在 200吨正是催生法

国义务化立法模式的主要动因。 

    食品获捐主体及其权利义务。意大利 2016—166 号法律将获捐主体限定为“捐助组织”，并

将其含义界定为：为公民利益和福利目的而设立的公共或私营非营利机构。法国 2016—138号法

律第一条将获捐主体限定为“慈善组织”，但并未对其含义进行界定。可见，在获捐主体的外延

涵摄范围上，意大利立法明显宽于法国立法，因为慈善组织是非营利机构的主要构成，但却不是

其全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两国立法其实都不允许食品捐赠主体越过捐助或慈善组织直接向需

要食品的自然人捐赠食品。如此立法应该主要是基于方便监管和保证捐赠食品安全和质量的考

量。 

    意大利 2016—166号法律第三条为捐助组织赋予了自行或委托其他组织收集食品的权利，以

及将获捐食品免费向最贫困群体分发的义务。通过对其第四条规范内容的反面解释，还能推出：

捐助组织在获捐之后到分发完毕之前对获捐食品的质量和安全应负担保义务。 

    法国 2016—138号法律当中并未出现对慈善组织权利和义务的描述，但从其对食品销售者捐

赠食品的义务设定规范当中，不难推出慈善组织的食品收集权，即慈善组织享有向负担捐赠义务

的食品销售者请求捐赠并将所捐食品集合保存的权利。意大利和法国立法都将收集捐赠食品的行

为定性为获捐主体的权利，但两种权利的实现强度却不一样。前者受到捐赠主体自由捐赠权的限

制，其实现与否取决于捐赠主体的捐赠意愿，后者则因捐赠主体捐赠义务的存在具备不能推脱的

请求性内容。 

    食品捐赠标的。意大利 2016—166 号法律各条将食品捐赠的标的限定为“剩余食品”，并在

第二条将其涵摄范围明确为：符合产品卫生和安全要求的食物、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包括但

不限于：因缺乏需求而没有销售或供应的产品；因不符合销售要求而不准备销售的产品；促销活

动的剩余产品；临近有效期的产品；新产品测试发布后剩余的产品；因天气状况造成损坏而未售

出的产品；因生产计划失误而未售出的产品；因包装改变而不适合销售的产品等。 

    法国 2016—138 号法律第一条将食品捐赠的标的明确为“适宜食用但未售出的食品”，并未

列举具体类型。可见，意大利立法所列举的捐赠标的的外延涵摄范围明显宽于法国立法，这与其

对食品捐赠主体的宽范围界定相呼应。其实，捐赠标的涵摄范围过广或者过窄都无助于反食品浪

费目的的实现。过广可能将与反浪费无关的纯慈善性捐赠行为纳入反食品浪费法的规制范围，过

窄则无法借助捐赠编织出一道预防食品浪费的细密制度之网。 

    两国食品捐赠法律制度具有如下启示意义：1.食品捐赠含有预防食品浪费的功效，只有使其

成为反食品浪费措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充分彰显其社会功能；2.食品捐赠主体、标的、

权利义务等的形塑具有宽泛的空间，各国立法者可以依据本国食品浪费情况以及国情、社情创制

具有国别特质的食品捐赠法律制度；3.食品捐赠法律制度必须要重点关注与捐赠行为密切关联的

权利义务的细化设置，如何保障捐赠食品的食用安全应当是重中之重。 


